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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80_83_E6_B3_95_E5_c26_506923.htm 一、物 物权法是规范

财产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律。物权法上讲的物，是存在于人体

之外，能够为人力所支配并且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，具有稀

缺性的物质对象，主要指不动产和动产，不动产是指土地以

及房屋、林木等土地附着物；动产是指不动产以外的物。比

如汽车、电视机等。 以物与物之间是否具有从属关系为标准

，可以把物区分为主物和从物。凡两种以上的物互相配合、

按一定经济目的组合在一起时，起主要作用的物为主物；配

合主物的使用而起辅助作用的物为从物。区分主物与从物，

其意义在于：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时，对主物的处分及于从

物。 二、物权及物权的分类 《物权法》第2条规定：“本法

所称物权，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

的权利，包括所有权、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。” (一)物权法

定原则 物权法定原则是指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统一确定

，不允许依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创设。《物权法》第5条规定，

“物权的种类和内容，由法律规定。”该原则具体包括以下

两项内容：第一，物权的种类不得创设，即不得创设民法或

其他法律法规未规定的新类型的物权；第二，不得创设与物

权法定内容相异的内容。 (二)物权的种类 1. 所有权与其他物

权 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可以对物进行占有、使用、收益和

处分的权利。它是物权中最完整、最充分的权利。其他物权

是指所有权以外的物权，它是在所有权权能与所有权人发生

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，由他物权人对物享有一定程度的直接



支配权。 2. 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他物权得区分为用益物权和

担保物权。用益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物享有占有、

使用和收益的权利，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建设用地使用权

、宅基地使用权等。担保物权是指为了确保债务履行而设立

的物权，包括抵押权、质权、留置权，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

时，债权人依法享有就担保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。 3. 动产物

权、不动产物权、权利物权 这是按物权的客体所作的分类。

《物权法》第二条规定，“本法所称物，包括不动产和动产

。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，依照其规定。”以动产为

标的的物权，为动产物权，如动产所有权、留置权、动产的

抵押权等。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物权，为不动产物权，如不动

产所有权、房屋典权、国有土地的使用权、不动产的抵押权

等。以权利为标的的物权，为权利物权，如设定在土地使用

权上的抵押权、权利质押权等。"#F2F7FB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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